
贵港市宏亚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495 万张胶合板、建筑

模板项目（一期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

2023 年 12 月 4 日，我公司组织召开贵港市宏亚木业有限公

司年产 495 万张胶合板、建筑模板项目（一期）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现场检查会。验收组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

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并现场

核实了本项目配套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，查阅了

相关资料。经认真讨论后验收组认为，本项目符合竣工环保

验收条件，验收合格,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1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内容

本项目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龙门工业园

区。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 度 56 分 37.957 秒，北纬 23 度 17

分 21.968 秒，属于新建项目。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39997.5m
2
，

总建筑面积 28838.9m
2
，主要包括生产厂房、办公楼、宿舍

楼和锅炉房、制胶房、门卫室等相关配套设施，购置生产设

备及环保设施，建设胶合板及建筑模板生产线，形成年产 495

万张胶合板、建筑模板的生产规模。

（2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贵港市宏亚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495 万张胶合板、建筑模



板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在桂平市发展和改革局备案，

项目代码为 2020-450881-05-03-059878。2022 年 3 月，广

西桂贵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《贵港市宏亚木业有限公司

年产 495 万张胶合板、建筑模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编

制；2022 年 4 月 26 日，贵港市生态环境局以贵环审[2022]84

号《关于贵港市宏亚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495 万张胶合板、建

筑模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对报告表给予批复。

项目于 2022 年 5 月开工建设，2023 年 5 月完成生产调

试。本项目拟进行分期验收，本次验收内容仅为一期建设内

容，产能为年产 200 万张胶合板、建筑模板。项目从立项到

运营均无环境投诉、违法或处罚记录。

（3）投资情况

建设项目实际总投资 18000 万元，环保投资约 150 万元，

占项目总投资的 0.83%。

（4）验收范围

目总占地面积约 39997.5m
2
，总建筑面积 28838.9m

2
，主

要包括生产厂房、办公楼、宿舍楼和锅炉房、制胶房、门卫

室等相关配套设施，购置生产设备及环保设施，建设胶合板

及建筑模板生产线，形成年产 495 万张胶合板、建筑模板的

生产规模。本项目拟进行分期验收，本次验收内容仅为一期

建设内容，产能为年产 200 万张胶合板、建筑模板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

本项目实际主体工程建设除部分废气处理设施变动，主

要生产设备和原辅料在数量上有所增减外，其余建设内容与

环评批复基本一致。项目生产设施条件与环保设施均运行正

常，基本具备验收监测条件。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废水

已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项目生产过程不生产废水，仅

为员工生活污水。生活污水经厂区的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

污水管网进入桂平市龙门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（2）废气

已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本项目涂胶、热压工序废气经

“集气罩+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”处理后，由 23m 排气筒排

放；制胶废气废气经“冷凝器+喷淋塔+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”

处理后，由 15m 排气筒排放；锅炉废气经“旋风+水浴除尘”

处理后，由 15m 排气筒排放。

（3）噪声

已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合理布局噪声源强较大的设

备和工艺，并采取有效的隔音降噪减振措施，厂界噪声均符

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

类标准。

（4）固废

废木皮、废单板、废木芯、锯屑及木材边角料和布袋收



集粉尘外售至生物质加工单位作为生物质燃料的生产原料；

锅炉灰渣、除尘灰外售给当地农民制作肥料；甲酸、氨水等

废包装桶，废矿物油桶根据特殊性需收集只危险废物暂存间

妥善管理，交由原料供应商回收利用；尿素、面粉、腻子胶、

聚乙烯醇、三聚氰胺、氢氧化钠等废包装集中收集交由废旧

回收公司回收利用含油污的废手套和抹布由环卫部门定期

清运；废矿物油、废胶渣、废活性炭、含胶渣的废手套和抹

布交由崇左海中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置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（1）废气

根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，废气进口如果不具备

监测条件，可以不做监测，项目废气进口结构不具备监测条

件，故本次验收仅监测废气出口，不计算废气污染物处理效

率。

监测结果表明，项目 1#涂胶、热压工序废气排放口监测

点位排放废气中的酚类化合物、甲醛、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

及排放速率均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

—1996）表 2 排放限值要求；2#制胶处理系统废气排放口监

测点位排放废气中的酚类化合物、氨、甲醛排放浓度均达到

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2-2015）中大气

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；3#锅炉废气排放口监测点位排放废气

中的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均达到《锅炉



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燃煤锅炉排放标准。

监测结果表明，验收监测期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，监测

点位颗粒物、甲醛、酚类化合物、非甲烷总烃最大值分别为

564μg/m
3
、0.15mg/m

3
、0.011mg/m

3
、0.87mg/m

3
，均达到《大

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—1996）表 2 无组织监

控限值要求。

（2）废水

项目生产过程不生产废水，仅为员工生活污水。生活污

水经厂区的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污水管网进入桂平市龙

门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处理。本次验收仅对生活废水排放口做

监测，不计算废水污染物处理效率。

监测结果表明，项目各监测因子 pH 值、化学需氧量、

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氨氮等排放浓度均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

准》（GB 8978-1996）三级标准。

（3）噪声

项目采取噪声治理措施后，厂界四周的昼、夜间噪声监

测值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。

监测结果表明：厂界东、南、西、北面昼、夜间噪声监

测值均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表1中的3类标准要求。

（4）固废



项目不进行固废监测，因此，本项目不计算生产固废污

染物的处理效率。

项目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的处理，本项目运营产生的固

废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本项目监测期间，项目 1#涂胶、热压工序废气排放口监

测点位排放废气中的酚类化合物、甲醛、非甲烷总烃排放浓

度及排放速率均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

—1996）表 2 排放限值要求；2#制胶处理系统废气排放口监

测点位排放废气中的酚类化合物、氨、甲醛排放浓度均达到

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2-2015）中大气

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；3#锅炉废气排放口监测点位排放废气

中的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均达到《锅炉

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燃煤锅炉排放标准。

故本项目废气对周围影响不大。

本项目监测期间，生活污水经厂区的三级化粪池处理后

排入污水管网进入桂平市龙门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处理。各监

测因子 pH 值、化学需氧量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氨氮等排放

浓度均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8978-1996）三级标

准。故本项目废水对周围影响不大。

本项目监测期间，项目厂界噪声监测大值均能达到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 1 中的



3 类标准要求，且周边 200m 范围内无敏感目标。故工程建设

对环境噪声影响较小。

本项目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的处理，本项目运营产生的

固废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
六、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

贵港市宏亚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495 万张胶合板、建筑模

板项目（一期）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

批复要求，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，落实了相应的

环境保护措施，验收合格，同意主体工程正式投入运营。

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，我公司将继续做好如下工作：

加强环境设施维护与管理，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

放；编制自行监测方案，做好跟踪监测工作；接受环境保护

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
贵港市宏亚木业有限公司

2023 年 12 月 4 日




